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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溧水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一、变更背景及原因 

根据《关于明确区财政局机构编制有关事项的通知》溧委编办发

〔2024〕22 号，根据《南京市溧水区机构改革方案》，在区财政局加

挂区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牌子，经区委常委会、区委编委会

会议研究同意，将原区国有资产和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承担的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等职责及相关科室划入区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南京溧水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控股股东由南京市溧水区国有资产和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变更为南

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二、变更具体情况 

（一）变更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变更前后控股股东基本情况表 

单位：% 

序号 主体类型 变更前后 名称 持股比例 

1 控股股东 

变更前 
南京市溧水区国有资产和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 
100.00 

变更后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100.00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办公室持有的本公司股权不存在被质押或争议的情况。 

（二）变更前后公司股权结构情况 

1、本次变更前，公司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变更前，本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 认缴金额 持股比例 

1 
南京市溧水区国有资产和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120,000 100.00 



本次变更前，公司控股股东为南京市溧水区国有资产和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 

本次变更前，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2、本次变更后，公司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变更后，本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 认缴金额 持股比例 

1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120,000 100.00 

本次变更后，公司控股股东为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办公室，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 

本次变更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100%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 

南京市溧水区国有资产和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100% 

南京溧水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三、独立性情况 

本次控股股东变更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业务、人

员、资产、机构和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独立

经营能力。 

本公司不存在为变更前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亦不存在变更前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本次控股股东变更后，公司经营方针政策、经营范围均未发生变

化，经营管理层保持稳定。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盈利能力平稳，

上述变更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变更后公司治理结构仍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100%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100% 

南京溧水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